
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
內雙溪自然中心場域申請使用表 

□本人已經詳閱『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內雙溪自然中心場域
申請使用須知』，您以書面方式於上開表格留下資料，代表您已閱覽
並同意本條款。若您無法提供個人資料或資料不完全及錯誤時，本
處將有權決定是否允許報名等申請事項，敬請見諒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教材等用品一切自理，申請單位應於活動全程負責團體成員安全維護工作，使

用本場地進行活動時，禁止一切違法之行為。 

2. 活動結束時，應自行清理所使用區域之環境、場地，垃圾請自備垃圾袋處理，

並自行打包攜帶離場。 

1.預  定 

使用時間 

自 年 月 日 時起

至 年 月 日 時止

2.申請日期:      年   月   日 

3.使用人數:      人 

4.申請單位  5.活動目的  

6.聯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

7.使用地點 
□教學中心（研習教室） 

□藥用植物園 

8.檢附資料 

(1)□聯絡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。 

(2)□申請單位依法立案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公司、團體證明文件。

(3)□執行計畫（內容應符合內雙溪自然中心經營目標）。 

此致 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(森林遊憩科) 

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(用印)
 

 

 

備註：框內各欄請詳為填寫，並請先參閱「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內雙溪自然中心場域申

請使用須知」。 

表單編號：      


